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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消除工作场所童工，加强工作场所未成年工特

殊劳动保护，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等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经第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 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向本单位全体职工公示告知。

第二章 招录管理

第三条 本单位为非文艺、体育单位，公开承诺工作场所

禁止使用童工。

第四条 本单位消除工作场所童工，包括以下内容：

（一）不招用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录时，必须核查

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妥

善保管；

（二）不为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三）不以勤工俭学、实习、教学实践、职业技能培训为

名，安排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生产经营性劳动；



（四）遵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规

定，不使用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劳动。

第五条 本单位招用已满 16周岁、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工

时，应当做好：

（一）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

（二）依法与未成年工签订劳动合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可以同时在劳动合同上签字；

（三）安排未成年工健康检查，填写《未成年工健康检查

表》《未成年工登记表》，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办理登记；

（四）承担健康检查等产生的费用；

（五）依法合理安排未成年工工作岗位。

第三章 宣传培训

第六条 持续开展消除工作场所童工、加强工作场所未成

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单位公告栏、办公室公

告板等明显的地方张贴规章制度、举报投诉热线电话。

第七条 未成年工上岗前，对其进行有关的职业安全卫生

教育、培训。同时，组织消除工作场所童工、加强工作场所未

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专题培训或将专题培训内容纳入各类培



训之中。

第四章 劳动保护

第八条 本单位不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和国家规定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安排未成年工在营业性娱乐

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从事劳动。

第九条 本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规定。

第十条 本单位工资分配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对包括未成

年工在内的全体职工执行统一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第十一条 本单位工资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未成年

工，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未成年工的工资。

第十二条 本单位定期对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并承担费

用：

（一）安排工作岗位之前；

（二）工作满 1年；

（三）年满 18周岁，距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

未成年工的健康检查，按照《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

《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列出的项目进行。

第十三条 本单位根据未成年工的健康检查结果安排其从

事适合的劳动，对不能胜任原工作岗位的，应根据医疗机构的



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安排其他劳动。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本单位明确由 部门负责本制度的组织

实施。

第十五条 本单位建立由工会负责人担任组长的监督检查

小组。监督检查小组定期对本制度执行情况开展检查，通过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等，提示相

关部门建立健全预防措施，并向全体职工公布检查结果。

第十六条 本单位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 向

部门或监督检查小组举报投诉。经调查核实后，督促相关部门

整改。

受理部门： ；投诉电话： ；

信 箱： ；电子邮箱： 。

第十七条 本单位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

本单位禁止使用童工及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方面进行监督检

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予规定的，按照劳动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有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九条 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内容可以纳入集体合

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或未成年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

合同中。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 年 月 日生效。



未成年工登记表
编号：

贴照

片处

姓名 性别 户籍

身份证号

码
学历

工作单位 合同期限

监护人 联系方式

健康

状况

健 康 （是√，否╳）

患有何种疾病或
有何种生理缺陷
（非残疾型）

拟安排劳动范围

（岗位、工种）

用人单位经办

人
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法定

代表人签字

用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由用人单位留存，一份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留存。



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

省 市 县（区） 工厂 车间 工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重要病史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1、脉搏 次/分

2、收缩压 Pa

3、舒张压（消音） Pa

4、肺活量（1） （2） （3） 最大值 ml

5、营养状况

6、血色素 g/L

7、身高 cm

8、体重 kg

9、体重/身高

10、坐高 cm

11、胸围 cm

12、肩宽 cm

13、骨盆宽 cm

14、月经来潮：□已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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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格

检

查

项目 正常 阳 性 体 征

心

脏

左界大
右位

心

心动过

速

（次/
分）

心动过

缓

（次/
分）

频发早搏
其它

心律

异常

其它安静

（次/分）

运动后

（次/
分）

病理杂音

部位 收缩期 舒张期
传导方向

性质 响度 性质 响度

肺脏

肝脏
肋缘下 厘米 肘突下 厘米 软硬度 厘米 触痛 厘

米

脾脏
肋缘下 厘米 最大斜径 厘米 软硬度 厘米 触痛 厘

米

其它部分异常

部

分

常

见

病

视力

远
左 印象：

右

近
左

右

沙眼

脊柱侧弯

神经衰弱

其

它

检

查

化

验

胸透 建议：

医师签名：

日 期：

心电图

肝功

结果

试验

OT 毫米直径

PPD 毫米直径

其它

备

注

□可、□否 参加素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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